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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目的)  

第一條  鑑於國家公務員係為全體國民服務之人，其職務係國民所託付之公

務，為協助國家公務員於其職務上維持倫理， 須採取必要之措施， 以

防止國民對其執勤公正性有所疑慮或不信，確保國民對公務之信賴，

爰制定本法。  

(定義等)  

第二條   一、本法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除外。)所稱「職員」， 

係指「國家公務員法」(昭和22 年法律第120 號)第二條第二項規

定之一般國家公務員 (委員、顧問、參事或人事院指定相當於上

述之職且非專職者除外。)。  

二、本法所稱「該省副課長級以上職員」，係指下列職員。  

(一 )適用「一般職職員俸給法」(昭和25 年法律第95 號，以下簡稱



「一般職俸給法」。)之職員，如下列者(1 至10 者僅限支領「一

般職俸給法」第十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俸給特別調整額者。)。 

1、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一(1)行政職俸給表(一 )之職等七級以  

上之職員  

2、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二專門行政職俸給表之職等4級以上之  

職員  

3、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三稅務職俸給表之職等7級以上之職員  

4、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四 (1)公安職俸給表 (一 )之職等7級以上  

之職員  

5、一般職給俸法附表第四 (2)公安職俸給表 (二 )之職等7級以上  

之職員  

6、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五 (1)海事職俸給表 (一 )之職等5級以上  

之職員  

7、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六 (1)教育職俸給表 (一 )之職等4級以上  

之職員  

8、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六 (2)教育職俸給表 (二 )之職等3級以上  

之職員  

9、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六 (3)教育職俸給表 (三 )之職等3級以上  

之職員  

10、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六(4)教育職俸給表(四 )之職等3級以上  

之職員  

11、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七研究職俸給表之職等4級以上之職員  

12、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八 (1)醫療職俸給表(一 )之職等3級以上之

職員  

13、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八 (2)醫療職俸給表(二 )之職等6級以上之

職員  

14、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八 (3)醫療職俸給表(三 )之職等6級以上之

職員  



15、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九福祉職俸給表之職等5 級以上之職員  

16、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十指定職俸給表之適用職員  

 (二 )適用「一般職任期制研究員之任用、俸給暨工作時間特例法」 (平

成9年法律第65號，以下簡稱「任期制研究員法」。)第六條第一

項所定俸給表之職員。  

 (三 )適用「國營企業職員薪給等特例法」 (昭和29 年法律第141 號) 

之職員，其職務與責任為相當於第一款所列之職員，由主管大臣  

(即該法第四條規定之主管大臣。)規定者。  

 (四 )適用「檢察官之俸給等法」(昭和23 年法律第76 號，以下簡稱「檢

察官俸給法」。)之職員，如下列者。  

1、最高檢察署長、副首席檢察官及高等檢察處長  

2、支領檢察官俸給法附表檢察官項第十七款之月俸以上之檢察官

3、支領檢察官俸給法附表副檢察官項第十一款之月俸以上之副檢     

察官  

三、本法所稱「指定職以上之職員」，係指下列職員。  

 (一 )適用「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十指定職俸給表之職員  

    (二 )適用「任期制研究員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之俸給表者，支領該

表第四款月俸以上之薪資者  

   (三 )適用「檢察官俸給法」之職員，如下列者。  

1、最高檢察署長、副首席檢察官及高等檢察處長  

2、支領「檢察官俸給法」附表檢察官項第八款之月俸以上之檢

察官  

3、支領「檢察官俸給法」第九條規定之月俸或「檢察官俸給法」   

附表副檢察官項第一款之月俸以上之副檢察官  

四、本法所稱「該省審議官級以上之職員」，係指下列職員。  

(一 )適用「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十指定職俸級表之職員，支領該表

第四款月俸以上之薪資者  

(二 )適用「檢察官俸給法」之職員，如下列者。  



1、最高檢察署長、副首席檢察官及高等檢察處長  

2、支領「檢察官俸給法」附表檢察官項第五款之月俸以上之檢察

官  

五、本法所稱「業者等」，係指法人 (含非法人之社團或財團，有代表  

人或管理人之規定者。)、其他團體及經營事業之個人(僅限因該  

事業利益而有行為之個人。)。  

六、因業者等之利益而行為之幹部、從業人員、代理人、其他人員， 

視同前項之業者等，適用本法之規定。(職員應遵守其職務之倫  

理原則)  

第三條   一、職員係為全體國民服務之人，應自覺非只為某部分國民服務，  

不得有差別待遇，將職務上獲得之資訊只告知某部分國民，執  

行職務時須秉公處理。  

二、職員應隨時嚴守公私分明，不得為自己所屬組織之私人利益，

擅自利用其職務或地位。  

三、職員行使法律授與之權限時，不得接受該權限行使對象之饋贈

等，不得有招致國民疑慮或不信之行為。 (國會報告 )  

第四條   內閣應每年向國會提出有關職員維持其職務倫理之狀況及為維持

職員職務倫理所採措施之報告書。  

 

第二章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  

第五條   一、內閣應根據第三條之倫理原則，制定為維持職員職務倫理其必  

要事項之相關規定(以下，簡稱「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國

家公務員倫理規程應涵括禁止及限制職員接受於職務上有利害

關係者之贈與等，  即防止職員與職務上有利害關係者之接觸、

其他招致國民疑慮或不信之行為等應遵守之事項。  

二、內閣於制定或修改、廢除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時，須徵詢國家

公務員倫理審查會之意見。  

三、各省各廳之首長 (即內閣總理大臣、各省大臣、會計檢查院長、



人事院總裁、內閣法制局長官及警察廳長官及各外局之首長，  

以下亦同。)得取得國家公務員審查會之同意，制定有關該各省

各廳所屬職員其職務倫理之規定。  

四、內閣制定或修改、廢除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及前項之規定後， 應

向國會報告之。  

 

第三章贈與等之報告暨公開 (贈與等之報告)  

第六條   一、該省副課長級以上之職員接受業者等之金錢、物品、其他財產

上之利益輸送或招待 (以下，簡稱「贈與等」。)或基於業者與職

員職務上之關係而提供之人力勞動為報酬， 即國家公務員倫理

規程所定之報酬時(僅限接受該贈與等或接受該報酬時為該省

副課長級以上之職員，且因該贈與等所接受之利益或報酬其價

值為一次5000 日元以上。)，應依1月至3月、4月至6月、7月至

9月、10月至12月之區分  (以下， 簡稱「一季」。)， 將記載下

列事項之贈與報告書， 於該季的下一季首日起14天內，向各省

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提出之。  

(一 )因該贈與等所獲得之利益或報酬之價值  

 (二 )因該贈與等獲得之利益或報酬之日期及取得原因  

 (三 )提供該贈與等之業者或支付該報酬之業者其名稱及地址  

 (四 )前三款以外，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規定之事項  

二、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收到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贈與報告書

時，應將該贈與報告書(限指定職以上之職員所提出者，且第九

條第二項但書規定之事項除外。)之副本送交國家公務員倫理審

查會。  

(股票交易等之報告 )  

第七條   一、該省審議官級以上之職員應就前一年所為之股票等［即股票 (含

畸零股)、新股票保證權之證券或證書、可轉換公司債或具新股

票保證權之公司債。以下，本項中亦同。］之取得或轉讓(僅限



該省審議官級以上職員之間之行為。以下，簡稱「股票交易

等」。)，於每年3 月1 日至31 日，向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

任者，提出記載與該股票交易有關之股票種類、名稱、數量、

價格及交易日期之股票交易報告書。  

二、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收到依前項規定提出之股票交易報  

告書時，應將該股票交易報告書之副本送交國家公務員倫理審  

查會。  

(所得等之報告)  

第八條   一、該省審議官級以上職員 (僅限前一年一整年期間內為該省審議官

級以上之職員。)應於每年3月1日至31日，向各省各廳之首長或

受委任者提出記載下列規定金額及課稅價格之所得報告書。  

(一 )就前一年所得課徵該年之所得稅時，該年所得中之下列金額  

(該金額超過一百萬日元時，  則為該金額及取得之原因)  

1、總所得金額［即所得稅法 (昭和40 年法律第33 號)第二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之總所得金額。］  與山林所得金額(即同條第  

三項規定之山林所得金額。)中之各種所得金額(即同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二十二款規定之各種所得金額。以下亦同。)。  

2、各種所得金額［退職所得金額 (即所得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之退職所得金額。)與山林所得金額(即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之山林所得金額)除外。］中，依租稅特別措施法 (昭和

32 年法律第26 號)之規定，雖有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卻與其他所得分開計算之所得金額  

 (二 ) 就前一年中因贈與而獲得之財產課徵該年之贈與稅時，該財  

產其贈與稅之課稅價格［即繼承稅法 (昭和25 年法律第73 號) 

第二十一條之二規定之贈與稅課稅價格。］  

 (三 )前項所得報告書之提出，  得採納稅申報書［即國稅通則法 (昭

和37 年法律第66 號 )第二條第六款規定之納稅申報書，以下

亦同。］副本為之。但，同項第一款1 或2 所規定之金額超過



一百萬日元時，則須於該納稅申報書副本詳載取得之原因。  

三、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任者收到第一項之所得報告書或前項之納  

稅申報書副本(以下，簡稱「所得報告書等」。)時，應將該所得  

報告書等之副本送交國家公務員倫理審查會。  

(報告書之保存暨閱覽)  

第九條   一、受理依前三條規定提出之贈與報告書、股票交易報告書及所  

得報告書等之各省各廳首長或受委任者，須自應提出上述報告

書之最後期限之翌日起五年內保存該報告書。  

二、任何人均得向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請求閱覽依前項規定

保存之贈與報告書(僅限因贈與而獲得利益或報酬其價格為一次

超過二萬日元者。)。惟，符合下列各款且為國家公務員倫理委

員會事先認可者，不在此限。  

 (一 )如公開則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損害與他國或國際機構之信

賴關係之虞或將對與他國或國際機構之情誼造成不利之虞。  

 (二 )如公開則有影響犯罪預防、鎮壓或搜查、訴訟之維持、刑罰  

之執行、其他公共安全或秩序之維持之虞。  

 

第四章國家公務員倫理審查會  

(設置)  

第十條   於人事院設國家公務員倫理審查會(以下，簡稱「審查會」。)。  

(職掌暨權限)  

 

第十一條   審查會之職掌暨權限，除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二項但書、第

三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條第三項及第五項、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之規定外，其餘如下。  

(一 ) 於制定或修改、廢除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時，  擬案向內閣提

出意見。  

(二 ) 制定或修改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含以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為依據而制定之訓令，以下亦同。)時之懲戒處分標準。 

(三 ) 進行維持職員職務倫理相關事項之調查研究及企畫。  

(四 ) 進行維持職員職務倫理相關研修之綜合企畫及調整。  

(五 ) 就遵守國家公務員倫理體制之建立，  對各省各廳之首長給予

指導及建議。  

(六 ) 就贈與報告書、股票報告書及所得報告書進行審查。  

(七 ) 要求任命權者(即國家公務員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任命

權者、其他法律所定之任命權者及接受其委任者， 以下亦同。)

就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行為進行調查，  並就過

程提出報告及陳述意見，  核准其所為之懲戒處分，並就該懲

戒處分概要之公布，表達意見。  

(八 ) 基於依國家公務員法第十七條之二規定接受委任之權限進行

調查。  

(九 ) 要求任命權者為維持職員職務倫理應採取必要之監督措施。  

(十 ) 根據國家公務員法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接受委任之權限，將職

員送交懲戒程序，並公布懲戒處分之概要。  

(十一 )上述各款規定外， 法律或以法律為依據之命令所規定屬於審

查會之事務及權限。  

第十二條   審查會之會長及委員獨立行使其職權。  

(組織) 

第十三條   一、審查會由會長及委員四人組成。  

二、會長及委員得為兼任。  

三、會長綜理會務，代表審查會。  

四、會長因故無法視事，由其事先指定之委員代理其職務。  

(會長及委員之任命 )  

第十四條   一、會長及下一項所定委員以外之委員，係由品格高尚、能超然

公正判斷職員是否維持其職務倫理、具法律或社會之相關學

識經驗且如具職員(檢察官及國立大學教師除外。)經歷則在職



時間未超過20 年者，經兩議議院同意，內閣任命之。  

二、委員其中一人係由人事官中選出，經內閣任命者充任之。  

三、會長或前項所定委員以外之委員其任期屆滿而出缺時，如因

國會休會或眾議院解散而未能取得兩議院之同意，雖有第一項

規定，內閣得自具該項規定之資格者任命會長或前項所定委員

以外之委員。  

四、前項規定之狀況下，於任命後之首次會期內，須取得兩議院

事後之認可，如未能取得兩議院事後之認可，內閣應立即罷免

該會長或第二項所定委員以外之委員。  

(會長暨委員之任期 )  

第十五條   一、會長暨委員之任期為四年。  

二、人事官之剩餘任期未滿四年時，雖前項規定，前條第二項所  

定，委員之任期，仍為該剩餘任期。  

三、遞補之會長暨委員之任期為前任者之剩餘任期。  

四、會長及委員得連任。  

五、會長暨委員之任期屆滿時，該會長暨委員於繼任者尚未就任前

應繼續執行其職務。  

(身份保障 )  

第十六條   會長或委員(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委員除外。以下，  本條、下  

一條、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十九條亦同。)除下列狀況外， 

不得於任期內背離其意罷免之。  

 (一 )被宣告破產。  

(二 )被處監禁以上之刑責。  

(三 )審查會認定因身心之故無法執行其職務、違反職務上之義

務、其他認定有不適任會長或委員之不當行為。  

(罷免) 

第十七條   會長或委員有符合前條各款之行為時，內閣應罷免該會長或委員。 

(服務)  



第十八條   一、會長及委員不得洩漏職務上獲悉之秘密，卸任後亦同  

二、會長及委員於任期內不得擔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幹部，  

積極從事政治運動。  

三、專職之會長暨專職之委員於任期內不得從事營利事務或其他  

以金錢利益為目的之業務，此外，除內閣許可外，亦不得從  

事其他可獲得報酬之職務。  

(薪給)  

第十九條   會長暨委員之薪給另以法律定之。  

(會議)  

第二十條   一、審查會由會長召開之。  

          二、如無會長與委員二人出席時，審查會不得開會進行決議。  

三、審查會之議事，出席者過半數而表決時贊成與反對同票，由  

會長裁決之。  

四、會長因故無法視事時，為適用第二項規定，第十三條第四項

規定之委員視同會長。  

(事務局 ) 

第二十一條   一、為處理審查會之事務，於審查會設事務局。  

二、於事務局置事務局長暨必要之職員。  

三、事務局長承會長之命掌理局務。  

四、從事審查會之事務者不得洩漏職務上獲悉之秘密，離職後  

亦同。  

 

(任命權者就調查原因提出報告)  

第二十二條   任命權者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嫌疑  

時，應向審查會報告之。  

(任命權者之調查 ) 

第二十三條   一、任命權者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嫌疑  

而欲就該行為進行調查時，須告知審查會。  



二、審查會得要求任命權者就前項調查之經過，提出報告或陳述  

意見。  

三、任命權者完成第一項之調查後，應立即向審查會報告該調查  

結果。  

(要求任命權者進行調查等)  

第二十四條   一、審查會認為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嫌疑

時，得要求任命權者就該行為進行調查。  

二、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於前項之調查準用之。  

(共同調查) 

第二十五條   審查會受理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含前條第二項中準用之狀況。)

規定提出之報告而認為有必要時，得就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

據之命令之行為，與該任命權者共同進行調查。此時，審查會

應將共同進行調查之事告知該任命權者。  

(任命權者執行懲戒 )  

第二十六條   任命權者以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行為為由  

而欲執行懲戒處分時，應先取得審查會之許可。  

(任命權者公布懲戒處分之概要)  

第二十七條   一、任命權者以職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行為  

為由而執行懲戒處分時，如認為為維持職員之職務倫理而

有必要時， 得公布該懲戒處分之概要(含與該懲戒處分有關

之第七條第一項股票交易報告書中股票交易部分之公布，

以下亦同。)。  

二、任命權者執行前項懲戒處分時，審查會如認為有特殊需要， 

得要求該任命權者就公布該懲戒處分之概要陳述意見。  

(審查會之調查)  

第二十八條   一、審查會根據第二十二條之報告或其他方法認為職員有違反

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嫌疑時，如認為為維持職員

之職務倫理而有特殊需要，得決定就該行為開始進行調

查。此時，審查會應先徵詢該調查對象職員其任命權者之



意見。  

二、審查會為前項之決定後，應告知該項之任命權者。  

三、任命權者收到前項通知後，應協助審查會進行調查。  

四、任命權者收到第二項之通知時，如欲對第一項調查對象之

職員給與懲戒處分或退職處分，須先與審查會協議。惟，

收到下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懲戒處分之勸告或收到第三十一

條規定之通知時，不在此限。  

(懲戒處分之勸告 ) 

第二十九條   一、審查會認為根據前條之調查結果任命權者執行懲戒處分是

適當時，得對任命權者給予執行懲戒處分之勸告。  

二、任命權者應就前項勸告之相關措施向審查會提出報告。  

(審查會之懲戒 )  

第三十條   經第二十八條之調查後，審查會認為有必要時，得將該調查對象  

之職員送交懲戒程序。  

(調查終了暨懲戒處分之通知)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八條之調查終了或依前條規定執行懲戒處分時，審查會

應將該事宜及內容告知任命權者。  

(審查會公布懲戒處分之概要)  

第三十二條   審查會依第三十條規定執行懲戒處分時，如認為為維持職員之

職務倫理而有特殊需要，得公布該懲戒處分之概要。  

(與刑事審判有關之特例)  

第三十三條   為使與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令之行為有關之之「人事

院」改為「國家公務員倫理審查會」。 (守密義務之特例)  

第三十四條   為使審查會進行之調查適用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條第四項規

定， 將該項規定之「人事院」改為「國家公務員倫理審查會」， 

「調查或審理」改為「調查」。  

(要求相關行政機關協助)  

第三十五條   審查會認為為遂行其所掌事務而有必要時，得要求相關行政機關



提供資料或資訊、其他必要之協助。  

(要求制定人事院規則)  

第三十六條   審查會得就其掌理之事務擬具草案，請求人事院制定人事院規  

則。  

(人事院之聽取報告等)  

第三十七條   人事院認為為確保人事行政之公正而有必要時，得要求審查會  

提出報告或陳述意見。  

(委任於人事院規則 )  

第三十八條   除本章之規定外，審查會之相關必要事項，以人事院規則定之。 

 

第五章   倫理監督官  

第三十九條   一、為維持職員之職務倫理，於依法設立於內閣之各機關、內  

閣管轄下掌理行政事務之各機關及會計檢查院(以下，簡稱  

「行政機關」各置倫理監督官一人。  

二、倫理監督官對所屬行政機關之職員就維持職員職務倫理給  

與相關必要之指導及建議，並依循審查會之指示，於該行  

政機關建立維持職員職務倫理之體制。  

第六章   雜  則  

(與教育公務員有關之特例)  

第四十條   一、為使教育公務員法(昭和24 年法律第1 號)第二條第一項所定  

教育公務員中之國立大學校長、教員暨部局長暨學校教育法  

(昭和22 年法律第26 號)第五十八條第一項所定助教中之置  

於國立大學者(以下，  簡稱「特例教育公務員」。)適用第七

條及第八條規定，  將「該省審議官級以上之職員」改為「國

立大學校長及副校長 (僅限支領一般職俸給法附表第十指定職

俸給表第四款薪資以上者)」  

二、第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六條及第二  

十八條至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特例教育公務員不適用之。 



三、審查會認為特例教育公務員有違反本法或以本法為依據之命  

令之嫌疑時，如為維持職員之職務倫理而有特殊需要，得經

由文部大臣要求該特例教育公務員所屬大學之管理機關［如

係校長、教員及助教，則為國立學校設置法 (昭和24 年法律第

150 號)第七條之三規定之評議會(未設評議會之大學，  則為

教授會)；  如係部局長，  則為校長。以下，本條中亦同。］

進行調查。  

四、前項之大學之管理機關應就該項調查結果，經由文部大臣向  

審查會報告之。  

五、審查會根據前項之報告認為有必要時，得經由文部大臣要求  

就第三項之大學之管理機關所為之懲戒處分，進行教育公務  

員特例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審查。  

六、為使特例教育公務員適用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將「任命  

權者」改為「任命權者 (任命權如係依國家公務員法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受文部大臣委任時，則經由文部大臣，任命權  

者)」。  

(與國營企業職員有關之特例)  

第四十一條   一、第四章規定，於適用國營企業職員薪資等特例法之職員不  

適用之。  

二、為使適用第四章規定之國營企業勞動關係法(昭和23 年法  

律第257 號)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之職員適用該法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將該款之「第三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第三條之二」改為「第三條第二項至第四項(維持職務倫理

之事務除外。)」， 將「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二」改為「第

十七條(為維持職員職務倫理而為之事項除外。)」， 將「第

八十四條第二項、第八十四條之二」改為「第八十四條第

二項［因違反國家公務員倫理法 (平成十一年法律第129 號)

或以此為依據之命令之行為而為之事項除外。］」，將「第



一百條第四項」改為「第一百條第四項(依第十七條之二規

定接受權限委任之國家公務員倫理審查會所為之調查之相

關事項除外。)」。  

(特殊法人等採取之措施等)  

第四十二條   一、依法直接設立之法人、依特別法律以特別設立行為設立之

法人［不適用總務廳設置法(昭和58 年法律第79 號) 第四

條第十一款規定之法人除外。］、其他命令所定與上述法

人相當之法人中，於其設立所依循之法律或賦與法人資格

之法律中，其幹部、職員、其他從事該法人業務者視同依

法從事公務且接受政府出資之法人(以下，  簡稱「特殊法

人等」。)為維持特殊法人等其職員之職務倫理，應以中央

政府依本法施行之措施為標準，採取必要之措施。  

二、各省各廳之首長應對所管轄之特殊法人就特殊法人等依前  

項規定施行之措施進行必要之監督。  

三、審查會得要求各省各廳之首長，就特殊法人依前項規定施  

行之措施提出報告或採取必要之監督措施。  

(地方自治團體採取之措施)  

第四十三條   地方自治團體為維持地方公務員之職務倫理，應以中央政府依  

本法施行之措施為標準，致力採取必要之措施。  

(本法之所掌) 

第四十四條   一、以本法為依據內閣總理大臣就維持職員職務倫理其掌理之

事務除第四條、第五條第四項、第十四條、第十七條及第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事務外，僅限與國家公務員倫理規程

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下一條之命令有關之事務。  

二、前項規定之事務及本法中其他機關執行之事務外，依本法

維持職員職務倫理之相關事務屬於審查會之職掌。  

(委任於命令)  

第四十五條   本法規定之事項外，本法施行上(第四章除外 )之相關必要事項，



應徵詢審查會之意見，以命令定之。  

(罰則)  

第四十六條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洩漏秘密者，處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日圓以下罰金。  

 

 

附則(摘要) 

(施行日期)  

第一條   本法自平成十二年四月一日施行。  

附則(平成十一年十一月二十五日法律第141 號)(摘要)  

一、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